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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卷宗編號：  111/2025 (關於統一司法見解的司法上訴 ) 

上訴人：   檢察院  

日期：    2025 年 11 月 14 日  

* 

一、  概述  

檢察院針對中級法院在第 133/2024 號刑事上訴案中作出

的合議庭裁判向本院提起統一司法見解的非常上訴，認為該中

級法院的決定在同一法律範疇內且針對同一法律問題與中級

法院在第 487/2022 號刑事上訴案中作出的的合議庭裁判相對

立，有關結論內容如下：  

1. 被上訴之中級法院在第 133/2024 號刑事上訴案中作出之合議庭

裁判與作為上訴依據之中級法院在第 487/2022 號刑事上訴案中

作出之合議庭裁判對嫌犯以偽造文件的方式騙取公共當局資助

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一罪，抑或構成「偽造文件罪」和「詐騙

罪」二罪這一法律問題存在不同的司法見解，因而對基本上屬同

類的事實採用了對立的法律解決辦法。  

2. 上述兩項合議庭裁判司法見解上的對立屬在同一法律範圍內，中

級法院就同一法律問題作出的互相對立的解決辦法。  

3. 上述兩項合議庭裁判均是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生效期間作出

的裁判，在該兩項合議庭裁判宣示之間的時間內，未出現直接或

間接影響受爭論法律問題解決的法律變更。  

4. 上述司法見解的對立直接影響對同類事實的法律認定和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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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適用。  

經通知後，涉案嫌犯就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及其立場作出回

覆，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71 頁至第 79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在本院，檢察院維持在上訴陳述中已表明的理由，認為本

上訴程序應繼續進行。 

* 

二、  理由陳述  

經第 9/1999 號法律第 73 條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419

條規定如下：  

一、  在同一法律範圍內，如終審法院就同一法律問題，以互相對

立的解決辦法為基礎宣示兩個合議庭裁判，則檢察院、被告、

輔助人或民事當事人得對最後宣示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

以統一司法見解。  

二、  如中級法院所宣示的合議庭裁判與同一法院或終審法院的另

一合議庭裁判互相對立，且不得提起平常上訴，則得根據上

款的規定提起上訴，但當該合議庭裁判所載的指引跟終審法

院先前所定出的司法見解一致時除外。  

三、  在該兩個合議庭裁判宣示之間的時間內，如無出現直接或間

接影響受爭論法律問題的解決的法律變更，則該等合議庭裁

判視為在同一法律範圍內宣示。  

四、  僅得以先前已確定的合議庭裁判作為上訴的依據。  

從上述轉錄的法規可見，統一司法見解的非常上訴的要件

為：  

- 就同一法律問題出現兩個以互相對立的解決辦法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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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合議庭裁判；  

- 有關決定是在同一法律範疇內作出；  

- 作為理據的合議庭裁判是在被上訴裁判之前作出並已

轉為確定；  

- 針對被上訴裁判不得提起平常上訴。  

此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20 條第 1 款的規定，上

訴必須在最後作出的合議庭裁判轉為確定之日起計 30 日期間

內提起。  

本院的一貫立場是，為作出統一司法見解，裁判中的對立

應是明示的，而不僅是隱含的，在一個裁判中看到默示地接納

了一個與另一裁判相抵觸的理論是不足夠的。 1 

此外，『“在兩個裁判中所討論的問題之間”應具有相同性，這一相

同性“既可以表現在同一問題，也可以表現在不同問題中，只要能確定

兩個被指為對立的裁判就其中所爭議的任何一個法律觀點以對立的方式

發表了看法 (也就是說，即便被審理的具體個案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只要

這一情況並不妨礙在兩個裁判中審理的法律問題屬同一問題並以相反的

方式作出了決定，也還是出現了互相對立的情況 )”。』2 

在本案中，被上訴之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認為被告以偽造

文件的方式騙取公共當局資助的行為只構成“詐騙罪”，偽造

文件是一個手段，而詐騙是其目的，該些文件只能用於相關詐

 
1 參見終審法院分別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和 2009 年 3 月 11 日在第 10/2008 號及第
6/2009 號案件中所作出的合議庭裁判。  

 
2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Manuel Leal-Henriques 和 Sima Santos，
1997 年，第 8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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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行為中，並不能獨立使用，故被告的行為不應被二次評價而

判處兩罪，“偽造文件罪”應被相關的“詐騙罪”吸收。 

而作為本上訴依據之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則認為被告以

偽造文件的方式騙取公共當局資助的行為分別構成“偽造文

件罪”和“詐騙罪”二罪。“偽造文件罪”與“詐騙罪”兩者

所保護的法益不同，即使作為一個犯罪手段而構成另一罪名之

時，前者犯罪也同樣應予以懲罰，兩者是一個實際競合的關

係。 

由此可見，中級法院在相同的基本事實前提下就一個根本

的法律問題作出了相互對立的決定，並且該裁判對立的情況是

明示的，而不僅僅是隱含的對立。  

作為理據的合議庭裁判是在被上訴合議庭裁判之前作出

並已轉為確定，針對被上訴合議庭裁判不能提起平常上訴，並

且統一司法見解的上訴是在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轉為確定之日

起計 30 日期間內提起。  

本院從未就上述問題作出統一司法見解的裁判。  

基於此，作出統一司法見解的前提要件全部成立，故根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 423 條第 1 款的規定，本上訴程序應該繼

續進行。   

* 

三、  決定  

綜上所述，決定本上訴程序繼續進行。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24 條第 1 款的規定，通知有利

害關係的訴訟主體在 15 日期間內以書面提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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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11 月 14 日  

何偉寧  

宋敏莉  

司徒民正   


